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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3年公司法修订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存在较大的阻碍，其需要股东会决议通过，然而由于

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的规定，导致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受到极大的限制。本次公司法修订，取消了股

权对外转让需要的程序，对股权的流通提供便利。根据股权是否有权利负担，可以将股权分为瑕疵股权

与非瑕疵股权，二者对外转让产生的法律效果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国存在大量瑕疵股权，此次公

司法修订，对于瑕疵股权与非瑕疵股权对外转让并没有作出区别规定，就瑕疵股权对外转让后的责任进

行了规定。在笔者看来对于非瑕疵股权对外转让，不涉及债务承担的问题，可以采取自由主义转让为原

则，但是毕竟股权对外转让影响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可以通过对例外事项进行规定，来限制转让；

对于瑕疵股权的对外转让，结合《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一条中关于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的规定，其转让对

众多利益主体有深大影响，需要经过公司、股东以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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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in 202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obstacles to the transfer of 
equity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required a resolution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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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ers’ meeting. However, due to the regulations on the convening procedures of the share-
holders’ meeting, the transfer of equity by shareholders to the outside world was greatly restricted. 
This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has eliminated the procedures required for the transfer of eq-
uity to external parties and provided convenience for the circulation of equity.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re is a right burden on equity, equity can be divided into defective equity and non defective eq-
uity, and the scope of legal effects generated by their external transfer is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defective equity in our country. In this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ransfer of defective equity and non defective equity, and the responsi-
bility for the transfer of defective equity is stipulated.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principle of lib-
eral transfer can be adopted for the transfer of non defective equity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does not involve debt bearing. However, since the transfer of equity to the outside world affects 
the human rights cooperation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exceptions can be stipulated to re-
strict the transfer; For the external transfer of defective equit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551 of the Civil Code on the general transfer of creditor’s rights and debts, the transfer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ny stakeholders and requires permission from the company, share-
holders, relevant directors, and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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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其中对于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进行了重大修订，删除了股权对外转让需要股东会决议同意的规定，仅在《公

司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了事后追责的问题 1。瑕疵股权与非瑕疵股权对外转让涉及的利益主体不同、且影

响程度不一样。在对于公司法对股权对外转让修缮，欣喜之余，还应当清楚认识到股权对外转让制度依

然存在一定问题。 

2. 股权对外转让的立法模式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之模式，根据相关学说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自由主义与许可主义。

具体如下： 

2.1.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在股权对外转让方面的体现，在于强调个人对其财产(包括股份)的自由处置权。这一原则认

为，既然股份作为财产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应当像其他形式的财产一样，享有自由转让的权利。英国公

司法将股份自由转让视为股东的一项默认权利，这体现了对股东个人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1]。在英国的

法律体系中，股份的自由转让不仅被允许，而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

的流动性和效率，因为股份的自由转让可以使得投资者更容易地调整其投资组合，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

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

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

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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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日本公司法在股权对外转让方面的规定，则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自由的过程。早期的《有限公司

法》规定 2，股权对外转让需要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2]，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股权的自由流通。然而，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这种限制逐渐被放宽。到了 2005 年，日本《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

东可以对外自由转让股权，这标志着日本在股权自由转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3]。 
总的来说，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其公司法在股份和股权自由转让方面的规定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

理念。这种理念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并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2.2. 许可主义 

大陆法系国家在股权对外转让的立法模式上，普遍采取许可主义，这一模式强调在股权转让过程中

需要得到某种形式的许可或同意。具体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许可的作出者可以细分为公司许可主义

和股东许可主义。 
从实体角度来看，以《法国商法典》为例 3，它规定股权对外转让需要经持有公司一半以上股份的股

东同意，并且公司章程还可以规定更高的比例[2]。这种规定赋予了持有较多股份的股东在股权转让过程

中的决策权，体现了股东许可主义的特征。股东许可主义侧重于保护公司内部股东的权益，确保他们在

股权转让过程中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样虽为采许可主义之国家，《韩国商法》则规定股权转让必须经过社员大会的决议[2]，这种由社

员大会形成公司决议的许可是公司许可主义的体现。公司许可主义更加注重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决策机制，

通过公司层面的决议来规范股权转让行为。 
从程序和形式上看，公司许可主义与股东许可主义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在于

股东会的召开程序。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4，定期会议通常是公司年会，每年召开一次；而临时会

议的召开则需要相当比例的股东或董事提出。对于持股份额较低的股东来说，如果无法通过自身召开股

东会，且难以获得其他股东或董事的支持，其转让股权的难度将会非常大。这也是公司许可主义在实际

操作中可能面临的问题[4]。 
尽管许可主义内部存在些许不同指出，但与他种立法模式相比，股东许可主义在程序上更加灵活，

不需要经过公司层面的复杂决策程序。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股东就可以自由转让其股权。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股权转让的难度和成本，有利于促进股权的流动和市场的活跃度。 

3. 我国公司法对外转让的立法模式 

我国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方面的规定，经历了显著的变革。这一变革过程不仅反映了我

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也体现了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入理解和适应，具体沿革如下。 
在 1993 年的公司法中，对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明确规定了需要经过股东会的决议。这

一规定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环境相对不成熟，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简单，

股东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对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

深入发展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这种规定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过于严格的股东会决议要求，可

能导致股权转让过程繁琐、效率低下，不利于公司的灵活运营和资本的自由流动[5]。因此，在 2005 年的

 

 

2参见《日本有限公司法》(1938 年公布，1999 年修改)第 19 条第 2 款。 
3参见《法国商法典》第 L223-14 条第 1 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地六十二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

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六十三条股东会会议

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召集和主持；监事会

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六十四条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

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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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订中，删除了这一规定。这一变革意味着股东在向非股东转让股权时，无需再经过股东会的决

议程序，只需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并征求其同意即可。这一规定大大简化了股权转让的流程，提高了效率，

也更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取消了股东会决议的要求，但公司法仍然强调了

对其他股东的保护。通过书面通知和征求意见的方式，确保了其他股东对股权转让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从而维护了公司治理的公平性和公正性[6]。2023 年公司法修订，并未规定转让股权需要同意的制度，仅

在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规定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公司法对于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立法模式上经历了从公司许可主义到股东许可主义，再到自由主义的演变。 

4. 我国立法模式出现的问题 

2023 年公司法对于公司注册资本的改革体现了对认缴制度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5。然而，关于瑕疵

股权对外转让的问题，依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瑕疵股权的转让与《民法典》中的债务转移规定存在潜在的冲突。在认缴制度下，股东对公

司有明确的出资义务，这构成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当股东转让其瑕疵股权时，这

本质上是一种债务转移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债务转移通常需要债权人的同意。然而，2023
年《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瑕疵股权转让需要公司的同意，这确实与《民法典》的债务转移规定存在不

一致之处[7]。 
其次，事后责任追究的方式可能引发大量的股权转让诉讼。与事前同意制度相比，事后追责的方式

虽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也可能导致更多的法律纠纷。特别是在多次转让的情况下，责任的承担和追

偿问题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和混乱[8]。 
最后《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催缴失权制度，即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日期按时足额缴纳

出资，公司发出书面催缴出资，并设置不少于六十日的宽限期，宽限期届满仍未出资的，经董事会决议

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失权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6。根据此规定，失权通

知是需要通过董事会决议的，董事会决议是可以代表公司的，也即股东失权是需要公司同意的，对于丧

的股权，公司要么依法转让给其他人要么进行减资，而减资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公司六个月内未减资或

者转让，该部分股权由其他股东按比例出资[9]。由此可见，对于失权股权的对外转让，本质上是经过公

司同意的。失权股份对外转让与瑕疵股权对外转让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而前者需要公司同意，后者无

需公司同意，此种做法是公司法的矛盾之处[10]。 

5. 瑕疵股权与非瑕疵股权应区分化规制 

非瑕疵股权转让仅仅涉及权利的转让，而瑕疵股权涉及权利与义务的转让，因此将股权对外转让区

分瑕疵股权与非瑕疵股权，采取不同的规制方法。非瑕疵股权对外转让采取自由主义的转让模式，瑕疵

股权采取许可主义模式，具体如下。 

5.1. 非瑕疵股权对外转让采取自由主义的转让模式 

对于非瑕疵股权，也即股东已经完全履行缴纳出资的义务的，笔者认为 2023 年公司法取消股东同意，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

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相比于 2013 年公司法对注册资本数额与认缴期限均无限制，

有学者认为这是对认缴制度的理性回归。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二条 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

催缴出资的，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

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

资的股权。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

其他股东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失权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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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自由主义的转让方式是恰当的。对于非瑕疵股权的转让，不应该像此前一样需要股东会决议通过或

者股东的同意，由于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存在，足以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股权转让不仅影响公司内部关系，还涉及多方利益。在平衡各方

利益时，需要考虑到股权转让的自由性和限制性[11]。 
首先，股权转让是股东回收投资的方式之一，属于自益权，因此在非瑕疵股权转让时，应优先保护

转让人的利益。因为股东作为投资者，有权决定自己的投资去向，股权转让是其行使权利的一种方式。 
其次，非瑕疵股权转让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其转让效果主要限于公司内部，因此应秉持自由转让的

原则。限制非瑕疵股权的流通不仅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会阻碍公司吸引新的股东和资本。 
再次，股权外部转让必然损害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影响股东之间的关系和公司的经营。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需要设置例外情形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例如，当股权的受让人缺乏公司经营能力，或

者股权转让人转让股权将对公司声誉产生重大影响时，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例外规定

应在公司章程中进行规定，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股权转让的限制条件，可以

确保公司运营的稳定性和股东权益的保护。 

5.2. 瑕疵股权对外转让采取许可主义的转让模式 

瑕疵股权对外转让涉及利益范围将更加广泛，其主要涉及转让人、受让人、公司、其他股东和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的利益。对于瑕疵股权的对外转让，在限期认缴制度下，采取许可主义进行规制更具合

理性。由于瑕疵股权的对外转让，涉及的利益主体复杂，笔者通过对利益主体的责任分析，来确定作出

许可决定或决议的主体[12]。 
对于公司而言，公司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了，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对于公司的责任 7，

公司本身并不是出资合同的当事人，在之前的公司法规定中，并没有说明要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023
年公司法修订，说明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13]。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一条关于债

务转移的规定，转让股东为公司的债务人，公司为债权人，在发生债务转移的时候，需要获取公司得到

同意 8。 
关于设立时的股东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设立时股东对于未按照章程规定实际出资或者以非货币

财产出资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出资额的股东，在其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9。这是一种无过错的

连带责任，意味着无论其他股东是否有过错，都需要对未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责任[14]。这种规定的目的

在于保护公司的资本充实，防止股东通过不实出资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此处的其他股东包括持

有瑕疵股权的其他股东，不能因为自身持有的是瑕疵股权而豁免责任。否则，这将会对履行出资义务的

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成为规避资本充实责任的方式[15]。 
关于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他们负有对公司资本充实的维护责任[16]。根据公司法规定，

董事会对于股东出资的催缴义务是一项重要的职责 10。如果他们不履行催缴义务，导致公司及相关利益

受到损害，那么他们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在涉及瑕疵股权的转让时，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需要

更加谨慎。因为转让人和受让人的出资能力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瑕疵股权的出资是否

 

 

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告债权

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同意，债权人未作表示的，视为不同意。 
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或者实际出资的非货币财产

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设立时的其他股东与该股东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

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

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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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责任[17]。 
综上所述，在优先责任公司瑕疵股权对外转让时，涉及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

和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利益。故有限责任公司瑕疵股权对外转让时，需要经过上述主体的同

意。 

6. 结语 

2023 年《公司法》修订之前，我国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需要股东会的决议通过，给股权的

流通造成了阻碍，此次修订后，我国公司法虽采取自由主义，但是并未进行详细区分瑕疵股权与非瑕疵

股权，对于瑕疵股权对外转让后，采取的是事后追责的规制方式，笔者看来采取事后追责的方式会对以

后瑕疵股权对外转让，不利于保护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当然 2023 年公司法在 2024 年 7 月 1 日开始施

行，对于股权对外转让制度，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笔者撰

写本文的目的也是在此。言毕于此，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希望未来的理论研

究与司法实务中加大对于股权转让制度的细致研究，从相关利益主体、责任承担以及诉讼角度进行完善，

以此保障股权转让自由、各方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而保障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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